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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部、 

 

一、 定義 

 

1.1 「學生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 

1.2 「財務守則」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財務守則 

1.3 「辦事處」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辦事處 

1.4 「辦事處職員」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辦事處職員 

1.5 「幹事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央幹事會 

1.6 「幹事」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 

1.7 「常務秘書」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常務秘書 

1.8 「行政秘書」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行政秘書 

1.9 「財務秘書」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財務秘書 

1.10 「評議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1.11 「財委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財務委員會 

1.12 「仲裁委員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仲裁委員會 

1.13 「屬會」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所有直接或間接附屬之組織 

1.14 「會員」   即香港大學學生會所有會員 

 

  



二、 一般守則 

 

2.1 學生會的一切設施之訂用，請於辦公時間內往學生會辦事處（香港大學學生會大樓 

UG103）索取表格，填寫後蓋上會印，並交回辦事處。學生會通常於一星期內以回

條作覆，屬會於收到回條後若對該申請有懷疑之處，必須盡速向辦事處職員澄清，

否則作同意申請論，該屬會必須承擔該申請之一切後果。 

2.2 學生會辦事處開放時間如下： 

每年九月至翌年四月 

星期一至五  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星期六、日及大學假期休息 

每年五月至八月 

星期一至五  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十五分 

星期六、日及大學假期休息 

2.3 學生會各項設施之訂用，各逢星期一開始接受申請。 

2.4 除房間及中山廣場外，其他設施的訂用時間為一星期（由星期日上午九時起至星期

六下午九時止，售貨攤位及售票攤位則為每日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2.5 學生會接受預訂之設施 

1. 遊戲室 

2. 雜項 

3. 多種用途室 

4. 宣傳板位 

5. 餐廳飯桌宣傳擺設 

6. 宣傳攤位 

7. 橫額位置 

8. 中山廣場 

2.6 對已訂用的設施，屬會須負責妥善保管，並必須於使用後立即歸還；如有損壞或遺

失，屬會須作出賠償。（詳見第二十章） 

2.7 未經許可不得使用以上各項設施。 

2.8 屬會如欲連續兩星期或以上訂用同一種類型設施，須以書面形式向行政秘書提出申

請。 

2.9 設施之使用權不得私下轉讓予其他屬會。若於預訂之後決定放棄使用權，須最少三

個工作天前（不包括星期六）到辦事處取消該項之申請。假若屬會於該星期二前仍

未使用已訂用的設施，而沒有取消申請，將被視為放棄使用權及違反「內務守則」

論。 

2.10 常務秘書及行政秘書可依其理解執行此守則所訂之細則。屬會對處理如有不滿之處，

可向幹事會投訴。 

  



三、 房間 

3.1 學生會可供預訂之房間： 

學生會大樓 多種用途室 UG106, UG205 

 鏡房 UG208 

莊月明文娛中心 遊戲室 CYM105 

方樹泉文娛中心 多種用途室 FSC1A07 

 

3.2 屬會可佈置房間，但必須於活動完畢後將佈置即時清除。 

3.3 屬會負責人必須保持房間清潔及整齊。 

3.4 活動完畢後，屬會必須關掉空氣調節系統。 

3.5 屬會於同一時間內，最多可使用一間房間。 

3.6 屬會每星期最多可使用房間三次，總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周年大會及諮詢大會

則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如屬會因舉辦周年大會及諮詢大會需於一周內使用房間超

過十二小時，應帶同相關文件到學生會辦工室作申請。 

3.7 所有房間內嚴禁吸煙。 

3.8 屬會使用房間，必須於辦公時間內到辦事處簽到（或提取房間鑰匙），並留下學生

證作抵押。於活動完畢後，必須負責關門並到辦事處簽退（或鎖門並立即將鑰匙交

還辦事處）。 

3.10 會員亦可使用房間，但須經行政秘書批准。 

3.11 如有其他情況，請以書面形式向行政秘書提出申請。 

 

 

四、 中山廣場 

4.1 使用時間只限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二時。 

4.2 除行政秘書批准外，屬會每星期最多可使用中山廣場一次。 

4.3 活動形式只限於論壇、演講、辯論比賽或其他低噪音之活動。 

4.4 音響系統只限於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二時使用，並請小心控制音量，以免騷擾圖

書館、鈕魯詩樓或附近之人士。 

4.5 有關活動之策劃人必須負責參與活動人士的紀律，活動的安全及地方的整潔。 

4.6 屬會必須確保行人通道暢通無阻。 

4.7 廣場上不准燒烤及生火。 

4.8 幹事會保留取消已獲批准的申請之權利。若任何屬會之活動對周圍人士造成威脅，

行政秘書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即時終止其使用廣場之權利。 

  



五、 宣傳攤位 

5.1 宣傳攤位 

JL01–05 厲樹雄科學樓對出 

UBS01 大學書店對出 

RRS09–11 邵逸夫平臺 

WG5-1,WG5-2 黃克競樓快速電梯5 樓大堂 

5.2 攤位的面積不得超過： 

JL01 6米長，4米深 

JL02,JL03 4米長，3米深 

JL04 4米長，２米深 

JL05 2.5米長，1.5米深 

USB01 2米長，1.5米深 

RRS09 – RRS11 2.5米長，1.2米深 

WG5-1, WG5-2 2.5米長，1.2米深 

5.3 屬會在同一星期內，最多可訂用一個攤位。 

5.4 除財委會已批准的籌款活動外，所有展覽及貨品必須與該會性質相同。 

5.5 除行政秘書批准外，任何貨品展覽，不可以有外間牟利團體的宣傳，詳情可參閱「內

務守則」乙部。 

 

 

六、 餐廳飯桌宣傳擺設 

6.1 位置 

學生會餐廳（共六十個） 黃克兢樓四樓平台 

莊月明餐廳（共六十個） 莊月明文娛中心四樓 

方樹泉餐廳（共六十個） 方樹泉文娛中心二樓 

6.2 同一時間內，學生會可接受每餐廳四個屬會的申請。 

6.3 屬會於每餐廳最多可放置十五個擺設。 

6.4 屬會於同一星期內，最多可訂用一餐廳的宣傳位置。 

6.5 屬會須於星期六晚上九時前自行清除其擺設，否則將被視為違反「內務守則」。 

6.6 擺設的長，闊，高分別不得超過150 x 150 x 210 立方毫米。 

6.7 屬會須於一星期前繳交樣本予行政秘書批核。 

6.8 嚴禁使用雙面膠紙將擺設黏貼於飯桌上。擺設不可有金屬利邊或有危害他人之部

分。 

6.9 擺設內容請參閱民主牆守則9.3。 

6.10 如違反民主牆守則9.3 中任何一項，幹事會將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七、 宣傳板位（包括海報張貼守則） 

7.1 學生會可供屬會訂用之宣傳板位 

校園東部 宣傳板類別 位置 

 K01 – K24 梁銶琚樓地下 

 MW01 – MW17 明華綜合大樓（低層地下、地下、一樓） 

校園中部 宣傳板類別 位置 

 M01 – M16 鈕魯詩樓（地下、高層地下）、梁銶琚橋、東閘電

梯大堂 

 L01 – L23 圖書館擴建部分（地下、低層地下） 

 R01 – R20 邵逸夫平臺 

校園西部 H01 – H26 黃克競樓電梯大堂（地下、四樓、五樓） 

 U01 – U16 

CYC01 – CYC11 

學生會餐廳附近  

周亦卿樓（地下） 

7.2 屬會於同一星期內，最多於每個區域內訂用各兩個板位。 

7.3 屬會於使用宣傳板位之前，必須將其他逾期的海報或材料清除。 

7.4 屬會張貼之海報，不可超越宣傳板位的範圍。 

7.5 除已訂用之宣傳板位外，校內其他公眾地方一律嚴禁張貼海報。屬會只可以於活動

當天於宣傳板位以外的指定地方張貼尺寸不大於A4 的告示，並須於活動完結後立

刻清除。 

7.6 屬會於宣傳板位上必須使用大頭釘或釘書釘張貼海報，其他用具如漿糊、膠水和膠

紙一律禁止使用。 

7.7 屬會不得為外間團體張貼海報；學生會保留追究未經申請的外間團體之權利。（詳

情請參閱「內務守則」乙部） 

7.8 於學生會範圍內胡亂張貼海報等宣傳物品，學生會有權向相關組織收取每項港幣五

十元之罰款。 

7.9 屬會如違反上述 7.4 及 7.5，學生會有權收取每項港幣五十元之罰款。 

7.10 屬會如欲於本部大樓內張貼海報，請向香港大學學生會文學院學生會提出申請。 

 

 

八、 宣傳單張（包括擺放及分發守則） 

8.1 未經行政秘書批准，屬會及會員不得於大學範圍內擅自擺放或分發與外間團體合作

之宣傳單張，請參閱乙部第三章。 

8.2 以屬會名義擺放或分發之宣傳單張必須印上其完整名稱，請參閱丙部第三章。 

8.3 宣傳單張內容請參閱民主牆守則9.3。 

8.4 如違反民主牆守則9.3 中任何一項，幹事會將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九、 民主牆 

9.1 作者應對其發表之文章負上責任。 

9.2 任何人士均可使用民主牆。 

9.3 文章不得有以下內容： 

i、 人身攻擊； 

ii、 揭露個人私生活； 

iii、 與事實不符或誹謗； 

iv、 淫穢字眼。 

9.4 每篇文章張貼時間限為七天（須註明張貼日期），行政秘書可延長期限。 

9.5 不可遮蓋未過期之文章。 

9.6 不可張貼廣告。 

9.7 幹事會有權清除所有違反規條的文章而不作保存及事前通知。 

9.8 常務秘書及行政秘書擁有民主牆之管理權。 

9.9 任何人士如對民主牆上的文章有任何不滿，可向仲裁委員會主席投訴。仲裁委員會

主席可授權行政秘書暫時移除有關文章直至仲裁結束。 

 

 

十、 大量電子郵件傳送服務 

10.1 屬會可透過學生會使用由香港大學電腦中心提供的大量電子郵件傳送服務。 

10.2 屬會必須以香港大學電腦中心給予屬會的電子郵件地址作登記方可使用大量電子

郵件傳送服務。 

10.3 會員、大學各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及非學生會屬下的本校學生組織亦可使用此服務，

但須經行政秘書批准。 

10.4 除行政秘書批准外，屬會不得使用大量電子郵件傳送服務協助外間團體宣傳。假若

屬會所宣傳的活動獲外間團體贊助，屬會可於宣傳活動的電子郵件末端提及贊助者

的名字以示鳴謝。 

10.5 電子郵件的資料必須發送至「bulkmail @hkusu.org」，內容必須包括屬會名稱、

聯絡人的英文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地址及電郵的題目和內文。 

10.6 屬會只限於一週次內發放電子郵件一次。 

10.7 屬會召開周年大會、緊急會議、評議會會議或舉行諮詢大會，可發放電子郵件公告。 

10.8 行政秘書擁有電子郵件發放的審核和否決權。 

10.9 電子郵件不得有以下各類內容： 

i、 人身攻擊； 

ii、 揭露個人私生活； 

iii、 與事實不符或誹謗； 

iv、 淫穢字眼。 

10.10 如遇有可能違反上述10.9中各項，或行政秘書認為不恰當的電子郵件，幹事

或辦事處職員將通知有關組織，並解釋不發放之原因。 



十一、 借用物資 

11.1 屬會及會員均可借用學生會物資，但必須於登記後方可借用，並須留下學生證作抵

押或繳納按金。 

11.2 所有物資，必須於辦公時間內借出及交還。 

 

 

十二、 大型活動特別安排 

各屬會的大型活動可依照以下守則由行政秘書作出特別安排： 

12.1 大型活動以一個星期為單位，屬會須於十二星期前到辦事處辦理申請手續。如遇上

超過一個屬會申請，行政秘書須作出協調，假若未能作出適當協調，會以抽籤決定

屬會使用設施的優先次序。 

12.2 經獲批准特別安排的屬會，必須於八星期前向行政秘書提交計劃書，並到辦事處辦

理設施的訂用手續，但借用時亦必須遵守以上提及有關各項設施的使用規定。 

12.3 各屬會每年只可享有一次申請大型活動特別安排的機會，日期由每年的第一個星期

至最後一個星期計算。 

12.4 大型活動安排的申請不能更改或取消，除行政秘書基於特別原因批准外，取消申請

亦作已使用了該年的申請權論。 

12.5 如屬會打算放棄經大型活動安排的有關設施，須於兩星期前到辦事處辦理取消訂用

有關設施的手續，否則將被視為違反「內務守則」。 

12.6 如屬會把特別安排的設施轉讓給其他屬會，或未有及時辦理取消訂用有關設施的手

續，會作嚴重違反「內務守則」處理。 

 

 

十三、 舉辦活動 

13.1 屬會有權舉辦任何類型之活動，供會員參與，惟必須遵照以下守則： 

i、 不得強制會員報名及繳交費用。 

ii、 任何會員如於活動開始前選擇退出，屬會必須退回參加活動之全部費用（除

非於報名時已聲明不作退款），否則作嚴重違反「內務守則」論。 

iii、 如該項活動乃與外間團體合作舉辦，必須遵照「內務守則」乙部所列出之條

文。 

 

 

十四、 違反「內務守則」之處分 

任何屬會或會員如違反此「內務守則」，幹事會可考慮其嚴重性執行下列之行動： 

14.1 書面警告； 

14.2 於行政秘書或其他幹事的監督下，清理學生會管轄之宣傳板位； 

14.3 繳納每次最高港幣一千元之罰款； 

14.4 以大量電子郵件公開解釋； 



14.5 禁止使用學生會及校方之一切設施，時間最高可至三個月，執行日期由幹事會決

定； 

14.6 即時取消已經批准的訂用申請或收回已借出的設施； 

14.7 執行其他幹事會認為合適之罰則； 

14.8 建議評議會作出懲戒。 

 

 

十五、 損壞、遺失或遲還所借用之學生會物資（包括房間鑰匙及投票箱鑰匙） 

15.1 損壞 

i、 賠償修理物資的費用或照原價賠償。 

ii、 如物資損壞程度已不能作任何維修，須按照原價賠償或購回同樣物資。 

15.2 遺失 

i、 按照失物的原價賠償或購回同樣物資。 

ii、 禁止使用學生會一切設施，時間最高可至三個月，執行日期由行政秘書決定。 

15.3 遲還 

i、 繳納罰款（每項物資港幣五十元一天）。 

ii、 如遲還超過一星期，除遲還的罰款外，亦須按照該物資的原價賠償，及暫停

使用學生會一切設施，直至繳納全數罰款及歸還有關物資。 

15.4 最終處理方法由行政秘書決定。 

 

 

十六、 守則修訂 

16.1 以上有關「內務守則」，由評議會作出修改。 

16.2 守則內各項條文如有修改，行政秘書將以書面形式公佈。 

16.3 評議會保留以上條文之最終詮釋權。 

  



乙 部、 

附 錄 

一、 以下條文是根據評議會限制所有屬會與外間團體合作時的原則而制定的。 

 

二、 屬會與外間團體合作時的守則 

2.1 任何屬會不得為外間團體訂用設施，如經查出，學生會有權對違反守則的屬會執行

內部處分，請參閱甲部第十四章。 

2.2 外間人士或團體如欲訂用學生會設施，必須於四星期前以書面形式向行政秘書提出

申請，獲批准後，方可使用。 

2.3 任何外間團體凡欲於學生會管轄範圍內作推廣宣傳，均必須於四星期前以書面形式

向行政秘書提出申請；一切未經批准之活動，學生會有權立刻終止，及根據其嚴重

性採取有關之法律行動。 

2.4 屬會如欲與外間團體擺設商業攤位，必須於八星期前以書面形式向行政秘書提出申

請與學生會合作舉辦，而屬會則必須遵守「財務守則」內有關條文。 

2.5 各外間團體必須負責其工作人員之紀律。 

2.6 各屬會及外間團體，不得擅自分發及張貼未經行政秘書批准的宣傳單張或海報。 

2.7 外間團體的工作人員不能多於四人。 

2.8 外間團體工作人員須知： 

i、 必須保持場地清潔。 

ii、 必須小心使用設施，如有遺失或損壞，所屬團體必須作出賠償。 

iii、 嚴禁於場地內吸煙及言語不雅。 

iv、 工作人員之活動範圍只限於所批准的場地之內，不得騷擾同學，如接獲同學

投訴，學生會有權停止其活動。 

v、 已獲批准之外間團體不得為其他團體作出任何宣傳活動。 

vi、 嚴禁先收錢後交貨，或售賣冒牌貨品，同學如發現受騙，學生會有權立即停

止其活動，並依遵法律途徑起訴其行騙。 

2.9 遇有特別的情況，行政秘書有權作出適當的安排。 

2.10 如有任何特殊申請及投訴，請與行政秘書聯絡。 

2.11 幹事會保留取消已獲批准的申請之權利。 

2.12 幹事會保留對設施的一切解釋權及最終決定權。 

  



三、 屬會為外間團體作鳴謝或宣傳的守則 

3.1 任何屬會只能為其會訂用設施（包括所有提供屬會作活動之地方及設施），不得為

其他屬會或外間團體訂用或作私人用途。 

3.2 除以下的幾種方法外，不得用其他途徑為外間團體作鳴謝或宣傳（如展覽、書展

等）： 

3.2.1 電視播放 

i、 只可以為外間贊助團體作鳴謝（包括播放公司標誌），不得為其團體播 

放商業廣告。 

ii、 播放鳴謝時間不得超過每錄影帶節目的十分之一（最高限額為三十

秒）。 

3.2.2 宣傳物品 

i、 可以為外間贊助團體刊登其公司標誌，但不得為有關團體刊登商業廣

告。 

ii、 其公司標誌所佔面積不得超過宣傳物品整分六分之一面積。 

iii、 未經行政秘書批准，屬會不得於校內及校外擺放或分發外間團體宣傳單

張，張貼外間團體宣傳單張，張貼外間團體海報及掛放外間團體橫額。 

3.2.3 刊物 

i、 屬會只可以於刊物內（包括封面及封底內頁）刊登外間商業廣告及鳴謝，

不得於刊物內附有外間團體宣傳單張。 

ii、 除財委會已批准的籌款活動外，其他屬會一切出版的刊物內，其外間商

業廣告或鳴謝不得佔全本刊物的六分之一或以上。 

3.2.4 售貨攤位 

i、 除財委會已批准的籌款活動外，所有展覽及售貨必須與該會性質相同。 

ii、 所有屬會為外間團體展覽及售貨的攤位必須於四星期前以書面形式向

行政秘書提出申請，獲批准後，方可進行。 

iii、 除行政秘書批准外，所有展覽及售貨攤位不得有外間團體工作人員。 

 

四、 守則修訂 

4.1 由於以上條文影響所有屬會由外間團體所得的資助，而有關的原則應由評議會制定，

故所有修改必須經由評議會通過。 

4.2 行政秘書須以書面形式向各屬會交待經評議會通過後之修訂。 

4.3 幹事會可依其理解執行此部分守則之細則。 

 

  



丙 部、 

有關屬會名稱之使用 

 

一、 總論 

1.1 於二零零六年度第十一次評議會會議上，評議會建議行政秘書，對屬會就其名稱之

使用之上作出討論，並建議行政秘書就此對「內務守則」作出修改，以作出清楚指

引。 

1.2 以下為有關條文。 

 

二、 適用性 

2.1 於以下場合3.1 適用於屬會或屬會屬下之團體： 

2.1.1 正式文件之上 (ECM14 1983)； 

2.1.2 對外公開活動之中 (ECM14 1983)； 

2.1.3 香港大學內外之公共地方派發、展示、或公開之一切帶宣傳性之物品； 

2.1.4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或任何屬下之評議會以外發表之所有正式及公開

之演說； 

2.1.5 大量電子郵件，不論是否經學生會發放； 

2.1.6 屬會之網頁； 

2.1.7 其他行政秘書認為合適之場合。 

2.2 以上以外之情況只適用3.2。 

  



三、 守則 

3.1 除得到行政秘書事先批准，於2.1 列出之場合之中，屬會須先根據以下規定明顯地

展示或宣告其名稱最少一次： 

3.1.1 屬會必須於其名稱上冠以「香港大學學生會」於屬會名稱前方，英文為前方

或後方加上“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或於後方加

上大寫“HKUSU”/”H.K.U.S.U.”之名義。 

3.1.2 附屬於院會以下之學術會必須同時冠以其院會之名稱；有關院會名稱之使用

請參閱該會憲章或有關文件。院會有責任就該等檔案向行政秘書提供正確之

解釋。 

3.1.3 經體育聯會、文化聯會或學社聯會附屬於香港大學學生會之屬會，其名稱不

得加上體育聯會、文化聯會或學社聯會。 

3.1.4 印刷品或影像宣傳物品上之屬會名稱須符合以下條件： 

3.1.4.1 整個名稱的面積最少為整件物品或畫面大小的三十分之一； 

3.1.4.2 名稱本身和其附屬組織名稱之字體大小比例為最少三比二； 

3.1.4.3 如該物品是由多於一個大學或大專學生組織負責，屬會名稱不須符

 合3.1.4.1，但仍須符合3.1.4.2，且大小格式均應和其他大學以內

之學 生組織名稱相同，字體亦必須為所有團體之中（不論是否為學生組

 織）之中最大者的一半。 

3.1.5 行政秘書保留追究屬會不清楚使用其名稱或誤用名稱混淆視聽之權力。 

3.2 除2.1 以外之情況下，屬會可以按照需要，使用憲章之上的屬會全名，並保留或減

去3.1.1 及3.1.2 所列，而得出的名稱。 

3.2.1 如屬會須使用其他名義，須於每一場合使用之前或同時，明顯地展示或宣告

該名義為其屬會名稱之代表、簡稱或別名；於本部通過以後第一次使用此等

名義，須於使用後十四天內向行政秘書作出一次性之備案。行政秘書有權收

回或拒絕任何屬會使用此等名義之權利。 

3.2.2 於符合2.1 及3.1 之前提下，如屬會於同一場合之上展示其名稱多於一次，

亦必須符合3.2 及3.2.1 之規定。 

3.3 如有例外情況，必須先以書面形式向行政秘書提出申請，否則作嚴重違反「內務守

則」論。 

3.4 違反以上守則之罰則見第四章。 

  



四、 罰則 

4.1 幹事會可以按照違規之情況，向有關屬會執行下列之行動： 

4.1.1 書面警告； 

4.1.2 於行政秘書或其他幹事的監督下，清理學生會管轄之宣傳板位； 

4.1.3 繳納每次最高港幣一千元之罰款； 

4.1.4 以大量電子郵件公開解釋； 

4.1.5 禁止使用學生會及校方之一切設施，時間最高可至三個月，執行日期由行

政秘書決定； 

4.1.6 即時取消已經批准的訂用申請或收回已借出的設施； 

4.1.7 執行其他行政秘書認為合適之罰則； 

4.1.8 建議評議會作出懲戒。 

 

 

五、 修改及解釋 

5.1 本部分條文之解釋權屬行政秘書。 

5.2 本部分條文之所有修改須以書面形式通知各屬會。 

5.3 本部分條文由評議會修改。 

 

 

六、 附則 

6.1 本守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正式生效。 

6.2 行政秘書須保留一分根據3.2.1 作出備案之屬會名單及其別名。 

 

 

 

 

 

 

 

本守則之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